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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应急委办〔2023〕4 号

清远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 清远
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

《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
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县（市、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

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台风、暴雨等严重灾害情况下停课、

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工作机制，不断强化预警与响应联

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将《清远市灾害

天气“五停”工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相关问题，请向市三防办进行反馈。

清远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
清远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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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工作指引

清远市突发事件应急 清远市防汛防旱防风

委员会办公室 指挥部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1 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省防办；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校对责任人：自然灾害救援科李志东、张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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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工作指引

一、适用范围

我市“五停”范围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停运，承

担抢险救灾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列入临灾关

停范围。其中，停课对象是指全市范围内的学校、托育、托管及

教育培训机构等；停工对象是指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地、行政单

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等；停产对象

是指全市范围内的各类工业园区、生产基地、工厂、作坊等；停

业对象是指全市范围内的各类市场、商场、商业步行街、超市、

餐饮场所、娱乐场所、公园、旅游景区（点）、会展等；停运对

象是指全市范围内的陆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及水运（江

河渡口船舶）等。

二、实施条件

“五停”实施与暴雨（橙色、红色）、台风（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挂钩，对重点行业领域的关停标准予以统

一，具体执行条件如下：

（一）停课。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及台风黄色、橙色、红色

预警信号生效时，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监督指

导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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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停课措施；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托育机构采取暂停

服务措施；由教育部门发布预警信息，各高校参照做好应对；按

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托

管机构落实关停措施。

（二）停工、停产、停业。明确受风雨影响较为明显的在建

工地、非工地高空作业、简易工棚、渔船渔民及涉渔乡镇船舶、

码头、水上施工六个类别为重点关注领域。当暴雨、台风红色预

警信号生效时，上述六个类别均采取关停和人员撤离措施。当暴

雨橙色和台风蓝色、黄色、橙色预警信号生效时，结合《清远市

灾害天气“五停”工作指引表》（附件 2）要求和行业特点采取

关停或视情况关停撤离等措施。

（三）停运。主要分为公路、轨道和水路交通三类。公路交

通方面：当暴雨橙色、红色和台风黄色、橙色预警信号生效时，

各运营单位视情况自行调整线路或临时停运；当台风红色预警信

号生效时，公交、客运、货运等道路运输行业全面停止车辆运营。

轨道交通方面：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轨道交通视情况做

好关站、列车越站、局部或全线停运；当台风红色预警信号生效

时，轨道交通全线停运。水路交通方面：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

效时，渡船视情况停渡；当台风橙色预警信号生效时，涉客船舶

停运、渡船停渡；当台风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所有船舶停运、

渡船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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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要求

各部门要参照本指引健全完善符合行业实际的临灾关停机

制。我市“五停”执行分为属地和部门自行启动执行、按照市三

防指挥部指令执行两个阶段。当我市发布气象预警信息（信号）

或遭遇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需对临灾涉险地区采取关停或

人员撤离等措施时，各级、各部门遵循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落

实“五停”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体要求如

下：

（一）各部门建立完善有关临灾关停机制。参照本指引，各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建立与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含信号）挂钩

的临灾关停机制，结合暴雨（橙、红）和台风（蓝、黄、橙、红）

预警信号，进一步细化本行业本系统的临灾关停标准，原则上关

停标准不得低于《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工作指引表》（附件

2）的标准。《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工作指引表》（附件2）

只对重点关注领域予以统一标准，其余涉及“五停”的关停标准，

由各所属行业主管部门自行制定，并视灾害影响范围和程度监督

指导落实停止运营、生产活动、人员撤离等措施。

（二）属地和部门自行执行阶段。在市三防指挥部发布“五

停”指令或局部关停措施等通告前，当我市气象预警信息（信号）

生效或我市遭遇灾害性天气时，各级、各部门要根据上级指引、

预案和实际情况，自行启动“五停”机制的一项或多项措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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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有关地区、涉灾部位以及有关单位采取关停、管制、避险等紧

急措施。

（三）按照市三防指挥部指令执行阶段。当市三防指挥部发

布“五停”指令要求全面关停，或发布防汛、防暴雨、防台风等

通告要求局部关停时，全市无条件执行关停要求，并督促有关单

位落实关停措施。

（四）“五停”的终止阶段。

1.当台风、暴雨、洪水严重威胁区域危险解除后，市、县（市、

区）三防指挥部视情宣布结束应急响应，终止“五停令”，并向

社会发布“五复”（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复业）通知，全

面实施“五复”措施。

2.如“五停令”由市三防指挥部发布的，在市级未终止“五

停令”并发布“五复”通知前，各县（市、区）原则上不应提前

终止本辖区“五停令”。

3.无法正常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复业的学校或用人单

位应及时通知师生或员工暂缓返校或返岗。

4.如市、县（市、区）三防指挥部未发布“五停令”的情况

下，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已组织实施五停”工作的，

原则上可按照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号有序开展“五停”

恢复工作。

5.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督促、指导受损房屋、设施（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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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修复工作，及早实现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复业。

四、其他事项

（一）本指引作为《清远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2022

年版）“五停”实施措施的补充。

（二）各县（市、区）三防指挥部可结合本地实际，督促指

导辖区内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关停指标，落实“五停”措施。

（三）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指引，细化“五停”工

作机制，并及时报市三防办备案。

附件：1.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实施范围

2.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工作指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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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实施范围

关停

类型
关停范围 重点关注内容 监督实施主体

停课

全市范围内的学校、托

育、托管及教育培训机

构等。

托育机构、托管机构、幼儿

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校外培训机构、

高等院校。

教育、卫生健康、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

停工

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

地、行政单位、事业单

位、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个体工商户等。

在建工地、非工地高空作业、

简易工棚、渔船、渔民、涉

渔乡镇船舶、码头、水上施

工等。

（1）住房城乡建设、

水利、交通运输、农

业农村、海事、商务、

市场监督管理、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等各

所属行业主管部门；

（2）各相关企业；

（3）各市场经营主

体。

停产

全市范围内的各类工业

园区、生产基地、工厂、

作坊等。

停业

全市范围内的各类市

场、商场、商业步行街、

超市、餐饮场所、娱乐

场所、公园、旅游景区

（点）、会展等。

停运

（1）全市范围内的陆

运：铁路、公路、轨道

交通等；

（2）全市范围内的水

运、江河渡口船舶等。

公交、客运、地铁、江河船

舶等。

（1）交通运输、公安、

海事等部门；

（2）公共交通工具运

营单位。

备注：承担抢险救灾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列入“五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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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清远市灾害天气“五停”工作指引表

序

号
类型

监督

实施

部门

临灾关停

条件
实施范围

一 停课

教育、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

障及卫生健

康部门

预警信号
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

校外培训机构等
托育机构 托管机构 高等院校

暴雨 红色

停课 暂停服务

按照“谁审批、

谁监管”的原则

由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督促落实关

停措施。

由教育部门发布

预警信息，各高校

参照做好应对。
台风

黄色

橙色

红色

二

停工

停产

停业

各行业

主管部门

预警信号

在建工地

非工地

高空作业

简易工棚人员

撤离
渔舶 码头 水上施工

大型设备

拆装和大

型运输设

备作业

高空

作业

户外

施工

暴雨
橙色 停工

视情况

停工

组织撤离并转

移至安全场所

暂避

/
视情况停止高空

装卸作业 停工

红色 停工 停工 组织撤离并转 船靠岸，人 停止高空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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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安全场所

暂避

上岸 作业

台风

黄色
视情况

停工

视情

况停

工

视情况

停工

视情况停

工

视情况组织

撤离
船靠岸，人

上岸

视情况停止高空

装卸作业

橙色

停工 停工

组织撤离并转

移至安全场所

暂避
红色 停工

三 停运
各行业

主管部门

预警信号 公路交通（公交、客运、货运等） 轨道交通
水路交通

江河船舶 渡口

暴雨

橙色

视情况调整线路或临时停运

/ / /

红色
视情况做好关站、列车越站、局

部或全线停运
/ 视情况停渡

台风

蓝色

视情况调整线路或临时停运

/ / /

黄色 / / /

橙色 适时停运
涉客船舶

停运
渡船停渡

红色 全线停运 全线停运
所有船舶

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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